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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璧山分公司

植物除臭剂采购项目询价文件

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璧山分公司现对植物除臭剂采购项

目进行公开询价，欢迎有资格的供应商参加。

一、询价概况

1.询价内容：植物除臭剂

2.供货地址：重庆市璧山区（具体地址以询价人通知为准）

3.询价预算：约 13 万元（含税）

二、资格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参加的还须提供授权委托书以及委托人身份证复

印件，格式自拟，并加盖公章）

（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

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依法缴纳

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能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承诺书，

格式自拟，并加盖公章）

（三）本项目不允许联合参与。（提供承诺书，格式自拟，并加盖公

章）

三、商务要求

1、采购内容：植物除臭剂，预估采购金额为 13 万元。实际采购金额

以合同单价及实际供货金额据实结算，实际采购金额多于或少于预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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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均不认为采购人违约。竞选人应充分考虑因此造成的一切风险。

2、合同期限：合同服务期为 2 年。

3、质量要求

3.1 竞选人按照采购人要求的产品品牌、型号供货，不得提供假冒伪

劣产品，以次充好。

3.2 竞选人所提供的产品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必须符合相关国家强

制性标准要求；无国家强制性标准的，需符合行业相关标准或通行标准。

3.3 因产品质量问题对采购人或第三人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财

产损失、人身伤害等），由中选人负责赔偿，并承担相应的经济、法律责

任。

4、 供货时间、交货方式、验收方式

4.1 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中选人按照采购人的供货通知进行供货。

中选人接到采购人供货通知后 3 天内送货到采购人指定现场。

4.2 交货方式：中选人负责将货物运抵现场，有关一切费用由中选人

承担（含包装、运输至采购人指定现场装卸交货等），运输过程中的一切

风险由中选人承担。

4.3 验收方式

A. 中选人应按照合同及供货明细要求进行供货，货物到达采购人指

定现场后，由采购人组织人员对货物名称、数量、质量、包装及产品外观、

相关资料是否齐备等项目进行验收，并作验收记录由双方签字确认，中选

人应派人员全程参与验收过程。

B. 中选人所供货物验收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拒收，中选人需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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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合格产品进行更换，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中选人承担。

C. 采购人有权不定期不定批次随机抽取样品，若抽检不合格，该批

货物全部退货，并对中选人进行违约处罚，情节严重的，采购人有权解除

合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中选人承担。

5、售后服务及质保期

5.1 竞选人所供产品质量符合国家行业规定，在质保期内因质量问题

应无条件对所提供的货物进行售后服务，并承担费用。

5.2 承诺接到质量问题通知 48 小时内解决问题。

5.3 竞选人应承诺对其所供的所有产品向采购人提供产品技术咨询

服务，该服务包含产品使用、存放等内容。

6、付款方式

6.1 转账支付，每个结算周期期满后 15 个工作日内，中选人向采购人

提交费用支付所需资料，待采购人完善内部审签手续后向中选人支付相应

款项。

6.2 中选人应当向采购人开具满足税法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6.3 中选人须提交以下资料：

经中选人签章的支付申请书；

经双方签字确认的进度支付确认单、进度支付明细表；

经采购人审核后的费用明细表；

提供满足税法规定的完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双方办理完结算手续后，采购人于 30 日内支付相应费用给中选人。

7、结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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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每一个月为一个结算周期，中选人于每个结

算周期期满的次月 10 日前向采购人提交付款资料，经采购人审核并办理

完付款资料内部审签后，在 15 个工作日内按结算额的 100%向中选人支付

上个结算周期内所供货款。

7.2 合同范围内的结算方式：实际结算费用=实际采购量(采购量由双

方签字确认) x 货物合同单价

7.3 结算周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每一个月为一个结算周期。

7.4 最终结算:本合同期满后 30 日内，双方办理最终结算。

四、技术要求

1.竞选人提供的产品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建设行业标准（CJ/T

516-2017）生活垃圾除臭剂技术要求中的对植物型除臭剂的技术指标：硫

化氢去除率≧70%、氨去除率≧70%、甲硫醇去除率≧30%、甲硫醚≧30%。

2.竞选人提供正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五、报价要求

（一）本次询价设有不含税最高限价，报价不得超过不含税最高限

价，否则报价无效。

（二）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一次性包干不含税单价，报价包含

但不限于：货物价、运输费、人工费、利润、管理费等为完成询价约定工

作内容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因自身原因造成漏报、少报皆由其自行承担责

任，询价人不再另行支付费用。

六、文件要求

（一）报价文件每页需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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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价文件须用文件袋密封，并在封口处加盖公章；报价文件须

使用硬纸壳封面装订成册。

（三）具体报价文件格式详见附件。

七、报价文件递交

（一）现场递交

有意向参与报价的单位自行前往询价人地址，递交报价文件。

地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重科大创新加速器 301 室。

联系人、联系方式：王老师 023-41661268。

（二）非现场递交

有意向参与报价的单位可通过快递的方式，递交报价文件。以询价人

收到快递时间为递交报价文件时间，各报价单位自行考虑快递时间差，造

成的错过报价时间的风险由其自行承担。

地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重科大创新加速器 301 室。

联系人、联系方式：王老师 023-41661268。

递交时间：2025 年 9 月 22 日 10:00 至 2025 年 9 月 24 日 10:00。

（三）特别说明

报价文件逾期递交或未递交至指定地点的，询价人不予接受；报价文

件未进行密封并加盖公章的，询价人不予接受。

八、成交原则

（一）截止报价文件递交时间，通过资格评审的有效报价单位不低于

3 家，其中不含税报价最低者拟为成交人，与询价人洽商签订合同，合同

金额以所报合同单价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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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存在 2 家及以上不含税报价相同且报价最低的，询价人将再

次让其进行不含税报价，且不含税报价不得高于第一次不含税报价，其中

不含税报价最低者拟为成交人，与询价人洽商签订合同，合同金额以所报

合同单价为准。

九、重新询价

截止报价文件递交时间，如有效报价单位不足 3 家的，询价人将重新

进行询价。

十、合同签订

（一）中选人在成交通知书下发后 30 日内与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璧山分公司签订书面合同。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询价文件和中选

人报价文件作实质性修改。

（二）中选人所报价格即为合同价。

（三）询价文件、中选人报价文件，均为签订采购合同的依据。

十一、无效报价文件

报价单位报价文件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均为无效报价文件：

（一）不满足询价文件资格条件的。

（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

（三）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且在被执行期内。

（四）被国家、重庆市（含市或任意区县）有关行政部门处以暂停投

标资格行政处罚，且在处罚期限内。

（五）被重庆市环卫集团有限公司列为限制参与黑名单的，具体以

《重庆市环卫集团有限公司》（http://www. cesg. com cn）”网上发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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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

（六）报价文件附有询价人不能接受的条件的。

（七）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报价的。

（八）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

（九）未按询价文件要求提供完整的报价文件的。

（十）提供的报价文件相关条款低于询价文件要求的。

十二、询价结果发布媒介

本次询价结果在“《重庆市环卫集团有限公司》（http://www.cesg.co

m.cn）”网上发布。

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璧山分公司

2025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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